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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財政處 113 年度主管創新研習 

促參 2.0 的推動與展望之性別分析 
一、 前言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為政府重要施政方向，近年在中央

及地方政府戮力推動下，成果豐碩，面向包含食、醫、住、

行、育、樂等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之基礎建設，且有效提升公

共服務品質。 

截至113年6月底，本府促參履約中有7案(國民運動中心 OT

案、斗六市停二平面停車場 OT 案、古坑綠色隧道交流驛站 OT

案、斗六社口旅客服務中心 OT 案、勞工育樂中心 ROT 案、斗六

棒球場 OT 案、虎尾鎮公安路立體停車場 OT 案)；另本府促參前

置作業中有6案(布袋戲傳習中心 OT 案、整合式長照附高齡友善

旅宿康養樂活基地 BOT 案、北港轉運站 BOT 案、斗南小東休閒

娛樂中心 ROT 案、北港全民運動館 OT 案、虎尾數位繪本減碳教

育館有償 BTO 案)。 

為使各主辦機關(單位)了解促參相關效益及近期推動之各

項制度，以「促參2.0的推動與展望」為研習議題主軸，提升各

單位主管及同仁對於促參效益及近期推動各項促參制度相關認

知，以利推動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依據促參法引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或提供公共服務，特邀請具豐厚促參推動資歷及相關

專業經驗之財政部推動促參司李建賢司長進行講授，經驗分享

近年促參推動成果，並就促參法修法後各種面向及預期目標，

宣導修正後之相關子法、行政規則及作業手冊，預期藉研習推

動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依據促參法引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或

提供公共服務(宿舍 BOT、運動中心 OT...等)，並函請各機關

(單位)促參業務承辦人員、科長、正(副)機關(單位)主管及參

議秘書共同與會，俾落實促參2.0。 

二、 分析概述 

    本次主管創新研習課程，訂於 113 年 2 月 22 日於本府第二辦公

大樓 5 樓雲林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會議室辦理，參訓對象預計 69

人，分別邀請本府參議、秘書共 20 名；本府各單位人員 2 名，共

34 名(由單位主管或副主管偕同 1 位科長參加)；本府所屬一級機關

人員 2 名，共 12 名(由機關首長或副首長協同 1 位科長參加)；本縣

體育場 3 名(由機關首長及促參業務相關承辦人參加)，另為瞭解各

位學員對促參概念及性別主流化之意識，爰設計 113 年度主管創新

研習-「促參 2.0 的推動與展望」問卷以資進行性別意識之調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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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研習學員的問卷回饋辦理性別統計及分析，本場次依簽到表計

68 人次參與，回收有效問卷計 42 份，回收率為 61.76%，可見參訓

學員填寫問卷意願偏低。惟為瞭解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參訓人員

對促參概念及性別主流化之意識，茲就問卷回收情形進行分析，男

性與女性及其他所佔總人數的百分比分別為男性 21 人佔 50%，女性

19 人佔 45.24%，其他未選填性別者 2 人佔 4.76%，男性與女性比例

相差約 4.76%，可以發現男性學員填寫問卷意願比例略高。 

    本文主要以參訓學員課後問卷填寫狀況，分析學員中男性、女

性或其他性別認同者在參訓後對於促參概念及性別主流化之意識的

認知與理解程度。 

三、 性別統計分析 

    本次問卷共設計 13 題，藉以分析參訓學員的基本資訊及課後該

學員對於促參概念及性別主流化之意識的認知與理解程度，以下分

別就各項題目進行統計分析。 

(一)學員職稱概況表                                  單位:人 

本府參議、

秘書 

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副單位主管/

副機關首長 

科長 其他 總計 

2 2 8 14 15 41 

4.88% 4.88% 19.5% 34.15% 36.59% 100% 

    就回收問卷份數進行分析，參訓學員填寫情形以其他(36.59%)

最高，其中多為非主管職，以本府參議、秘書及單位主管/機關首長

(4.88%)最低，顯見本案參訓對象雖以單位主管職為主，惟各單位仍

指派科長或非主管職之承辦人員為主。 

(二)學員的性別概況表                              單位:人 

男 女 其他 總計 

21 19 2 42 

50% 45.24% 4.76% 100% 

    本案參訓學員性別認同以男性略高於女性 4.76%，其中亦有不

確定性別認同者佔 4.76%。 

(三)學員的年齡概況表                                單位:人 

年齡區間(歲) 20-29 30-39 40-49 50-59 60 以上 合計 

男 0 1 4 14 2 21 

女 1 6 6 5 1 19 

合計 1 7 10 19 3 40 

    學員年齡主要介於 30 歲至 59歲之間，其中除年齡區間 5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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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及 60 歲以上之男性人數高於女性人數，其餘年齡區間男性人數皆

低於女性人數。倘不分男女僅以年齡區分，年齡區間 50-59 歲學員

人數相對其他年齡層多，40-49 歲人數次多。 

(四)學員的官等概況表                                單位:人 

官等 簡任 薦任 委任 其他 合計 

男 6 12 0 1 19 

女 1 13 0 3 17 

未選性別 0 1 0 0 1 

合計 7 26 0 4 37 

    學員官等主要係薦任官，其中除簡任官之男性人數高於女性人

數，其餘官等男性人數皆低於女性人數。倘不分男女僅以官等區

分，薦任官學員人數相對其他官等多，簡任官次多。 

(五)是否為本府促參案相關業務承辦人或主管:           單位:人 

是 否 不確定 總計 

4 34 3 41 

9.76% 82.93% 7.31% 100% 

學員主要非屬本府促參案相關業務承辦人或主管(82.93%)。 

(六)學員對於貴單位派員參加研習課程是否優先考量男性同仁? 

是 否 不確定 總計 

2 31 8 41 

4.88% 75.61% 19.51% 100% 

    學員主要認為單位派員參加研習課程並非優先考量男性同仁  

(75.61%)。 

(七)學員對於「促參」這個觀念的了解情形:             單位:人 

非常瞭解 尚瞭解 不甚瞭解 完全不瞭解 總計 

1 27 11 2 41 

2.44% 65.85% 26.83% 4.88% 100% 

    學員於參加本次主管創新研習後，大多數人(65.85%)對於「促

參」觀念有所提升。 

(八)學員從何種媒介聽過或看過「促參」這個名詞：（可複選）   單位:人次 
業務接觸 書報雜誌 電影、電視 會議場合 網路 其他 總計 

23 13 4 17 13 1 71 

32.4% 18.31% 5.63% 23.94% 18.31% 1.41% 100% 

    學員透過業務接觸促參者(32.4%)較其他管道者多，透過會議場

合認識促參者(23.94%)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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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學員認為瞭解「促參」觀念有效的方式為何（可複選）：    單位:人次 

演講 專業訓練課程 編印相關

宣導手冊 

從業務中學習 其他 總計 

17 31 11 24 1 84 

20.23% 36.9% 13.1% 28.57% 1.2% 100% 

    學員認為瞭解「促參」觀念有效的方式為透過專業訓練課程者

(36.9%)較其他方式多，透過從業務中學習者次多(28.57%)。 
(十)學員是否瞭解下列民間機構參與公共建設之方式?(可複選)     單位:人次 

BOT 無償

BTO 

有償

BTO 

RTO OT BOO 有償

PPP 

以上

皆非 

總計 

36 14 17 12 33 17 14 2 145 

24.83 9.66% 11.72% 8.27% 22.76% 11.72% 9.66% 1.38% 100% 

    學員瞭解民間機構參與公共建設之方式以 BOT模式辦理者較其

他模式者多(24.83%)，以 OT模式辦理者次多(22.76%)，以 RTO 模式

辦理者最少(8.27%)。另有 2位學員於參加課程訓練後仍對促參模式

完全不瞭解(1.38%)。 

(十一)學員是否知悉促參案可採複合式方式辦理?         單位:人 

是 否 不確定 總計 

33 5 4 42 

78.57% 11.91% 9.52% 100% 

    學員於參加本次課程訓練後，大多數(78.57%)已知悉於促參司

推動促參 2.0 修法後，促參案可採複合式方式辦理，惟仍有 9 位學

員認為不可或不確定是否促參案可採複合式方式辦理(21.43%)。 

(十二)學員是否建議本府可以針對哪一項公共設施或公共服務以促

參方式辦理?                                    單位:人 

是 否 不確定 總計 

8 10 11 29 

27.59% 34.48% 37.93% 100% 

學員建議本府可針對下列公共設施或公共服務以促參方式辦理:美術

館；焚化爐、停車場(塔)、路邊停車場、長照機構、生質能設施、綠

能設施；職務宿舍、老人住宅、住宿型長照機構；農產加工、冷鏈物

流中心；醫療設施、交通建設；智慧路邊停車系統；長照服務。 

(十三)學員對於本府促參案之執行或推廣或本次研習課程，是否有

需協助或建議事項?               單位:人 

是 否 總計 

2 29 31 

6.45% 93.5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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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建議: 

1. 建議修正促參法第 5 條，增加鄉(鎮、市)公所為主辦機關。 

2. 建議縣府開專班。 

 

四、結論與建議 
    從上述對於各性別認同學員於本次研習課程對於促參概念及性

別主流化之意識的認知與理解程度分析中可歸納以下幾點結論，並

且依據結論提出以下策進作為:。 

1. 本案參訓學員性別認同以男性(50%)略高於女性(45.24%)4.76%，

其中亦有不確定性別認同者(4.76%)，且學員主要認為單位派員

參加研習課程並非優先考量男性同仁(75.61%)，因此各單位於派

員參訓的決策上並沒有因為性別而做出差別對待。 

2. 以參訓學員填寫情形以其他(36.59%)最高，其中多為非主管職，

以本府參議、秘書及單位主管/機關首長(4.88%)最低，顯見本案

參訓對象雖以單位主管職為主，惟各單位仍指派科長及非主管職

之承辦人員為主，另經查參訓學員主要非屬本府促參案相關業務

承辦人或主管(82.93%)，因本府各機關(單位)於公共建設或服務

是否以傳統採購方式辦理或以促參案方式辦理決策以單位主管為

主，為推動本府促參案之執行之品質與量能，提升各機關(單位)

主管對於依促參法辦理公共建設或提供公共服務之認知有其必要

性，應研議相關措施提高各機關(單位)主管參訓率。 

3.學員於參加本次主管創新研習後，大多數人(65.85%)對於「促

參」觀念有所提升，另學員表示透過業務接觸促參者較其他管道

者多(32.4%)，且認為瞭解「促參」觀念有效的方式為透過專業訓

練課程者較其他方式最多(36.9%)，大多數(78.57%)亦已知悉於促

參司推動促參 2.0 修法後，促參案可採複合式方式辦理，惟仍有

9 位學員認為不可或不確定是否促參案可採複合式方式辦理

(21.43%)，嗣後本處應研議增加辦理類此課程，以提高本府各單

位及所屬機關相關人員促參認知與觀念。 

3.綜上，本處參採本府城鄉處於本次研習課程所提建議，已規劃於

114 年自辦本府促參專業人員證照訓練班專班，以減少本府促參

專業參訓人員舟車勞頓之苦，俾利推動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依

據促參法引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或提供公共服務，增加本府租

金、權利金收入，節省本府自行經管場館成本、費用之預算支

出，以創造開源節流之效益，擴大公共建設投資以提振景氣及提

升公共服務品質並加速社會經濟發展。 

 

 


